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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工业大学关于成立研究生教育督导组的决定

为进一步将我校研究生教育作为“以规模发展向提高质量方向发展”的核心动力

来抓，规范和强化研究生课堂质量监控，加强研究生课题研究过程管理，保证研究生

培养质量，促进我校研究生教育各项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学校决定成立研究生教育

督导工作组。

一、工作职责

研究生教育督导组是学校督导检查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咨询和指导性权威机构，在

学校领导下围绕研究生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和教学改革发展目标，有效地开展督导检

查工作，促进我校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不断提高。

研究生教育督导组的主要任务是深入研究生教育一线了解、检查教学及论文指导

等活动的开展情况，为学校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提出建议和决策咨询；敦促教师加强

师德修养，敬业乐教。

研究生教育督导组要深入课堂听课，形成听课报告，对课堂教学效果进行分析和

评估，每周听课不少于 2次。任课教师对督导员听课应予以尊重和配合。

研究生教育督导组在课间和课后应深入研究生听取意见，了解研究生对任课教师

的看法，并在听课记录中反映出来。

研究生教育督导组有责任帮助教师分析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以进一步提

高教学质量，课后形成书面建议，由研究生院整理反馈给有关学院。

研究生教育督导组参加考试的巡查工作，并于新学期开学后 1-2周内对期末考试

课程的试卷进行抽查，检查阅卷质量，监督考试成绩的管理。对每个学院抽查 3-5门

课，每门不少于 10份试卷。检查结果报研究生院，必要时由研究部予以公布。

研究生教育督导组检查导师对研究生论文指导等活动的开展情况，包括研究生个

人培养计划的执行情况、论文的开题情况、论文中期答辩直至学位论文的答辩情况等。

每学年开学后 1-2周内对上学年的学位论文进行抽查，每个导师抽查 1本，检查结果

报研究生院，必要时研究生院予以公布。

研究生教育督导组工作时间为每学年第一学期九月至一月，第二学期三月至七月。

研究生教育督导组每两周一次例会，汇报工作，讨论问题，进行督察总结，安排

督察计划。督导员的督导工作由组长负责考勤并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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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督导组组长向主管研究生副校长定期汇报或与研究生院交流。各位

督导员也可随时向有关领导或部门反映情况。具体工作由研究生院负责安排、联系，

并提供教学资料和进行工作协调。督导员在督导检查工作时，各有关单位要给予尊

重和配合。

二、任期

由学校聘任，颁发聘书，聘期一年、可以续聘。

三、其他

学校按相关规定为研究生教育督导组成员发放一定的工作酬金。

各学院及全体师生对研究生教育督导组的工作给予支持和配合，及时准确地为研

究生教育督导组提供所需材料。

本决定经校务会批准后开始实施，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